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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八小時，理所當然？ 

    近年來有不少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或者是服完兵役之後，並不馬上就業，
反正家裡不愁多一個人吃飯，他們的家人也似乎並不急著逼他們馬上找事。最近
一份勞委會委託的研究報告也明確指出這種「奢侈性失業」的增加，而認為是由
於台灣人力供給與需求的脫節。一方面這當然是社會財富的累積使得這種奢侈成
為可能，同時也顯示了中國父母對小孩的寵愛有加。不過若換個角度來看，現在
台灣社會講究效率，一個正經的工作一定至少要每天工作八小時，並且多半是相
當忙碌的八小時，與「失業」的悠閒與自由的生活相比，也難怪他們猶豫而躑躅
不前了。不過，為什麼這劃一的基本工時是八小時而不是十小時或六小時？ 

    大多數白領族都把工作八小時當作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事實上這並不見
得是那麼簡單那麼理所當然，歷史的發展可以讓我們更清楚這件事。對於戰後的
台灣而言，八小時的基本工時恐怕是一個舶來品，那時西方國家的標準工時已經
是八小時了，因此我們也好像理當如此。但是西方國家的這個八小時基本工時是
經過了長期的無數的抗爭才取得的成果，並且是從十二小時逐步降低下來的。台
灣的藍領族就沒有如此幸運了，八小時雖是公定的工時，但是在早期工廠加班是
正常，所以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每月只休息兩天就變成了實際上的基本工時標
準。近年來是因為社會財富的累積，其他工作機會的增加，因而導致勞動市場供
給的緊張，這才使得台灣藍領族實際上的基本工時減少。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減少
不是經過全面的抗爭而來，才讓人以為八小時是理所當然。 

    若從雇主的角度來看，要求每個人都幾乎必須在同樣的時間上班，無論是就
管理上的方便﹑效率上的要求，都是很可以理解的。藍領工作須要整齊劃一的紀
律，整個工廠的生產線開動了之後，所有的員工必須同時跟得上生產流程的速
度。就白領上班族而言其實也是一樣的，因為每個人的工作都是必須與他人互動
的，任何人的缺席都會引起不便﹑拖延或停頓。 

    另一方面這裡也牽涉到員工之間的競爭問題。在這經濟體裡，除了當老板的
人之外其他都是受雇者，都是勞動市場裡的一員，各自依其所擁有技能的稀有性
而有不同的市場價值，但是彼此之間多多少少有競爭存在。對雇主而言一個無法
全天工作的員工當然是比不上一個能夠全天性工作的員工，假設其他條件相同。
很少人是無可或缺的，任何稀有的技能都可以假以時日培養，更何況大多數的人
沒有稀有技能，因為稀有的定義原本就是相對於他人而言的。 

    所以只要失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若是一個社會沒有對工時做統一的規定，
那受雇者之間競爭的壓力就會可能導致延長工時的壓力。因為雇主會因為企業間
的競爭壓力而必須隨時隨地的注意可以節省成本的可能方式，而節省薪資成本當
然是一重要途徑，若能用同樣的錢請到一位工作更努力的員工，那雇主為了利
潤，為了它企業的生存，也必須如此。 

    所以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基本工作時間必然成為一個公共的議題。要對基
本工時做任何改變，譬如縮短工時或使工時有彈性，都是不可能以個別方式達成
的。要縮短工時必須是一個集體性的努力，其結果也將成為一個公共性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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